广东梅州经济开发区废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项目
（二期）施工图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广东梅州经济开发区废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项目（二期）已由梅州市梅江区发展和改革局文件以梅江发改投审〔2022〕82号文批准建设，初步设计概算已由梅州市梅江区发展和改革局以梅江发改投审〔2022〕114号文批复，建设单位为梅州市梅江区东升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招标人为梅州市梅江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建设资金：由上级拨款及区级财政统筹解决。为尽快实施该项目建设，现对该项目进行施工图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2.1建设内容：项目规划建设总面积约为3591平方米，主要建设广东梅州经济开发区含镍废水处理设施工程：新建含镍废水处理系统，废水处理量为1100m³/d；广东梅州经济开发区3800 m³/d中水回用系统及3200m³应急池工程：中水回用系统进水3800 m³/d，产水2000m³/d，建设事故应急池容积为3200m³；广东梅州经济开发区废水处理设施除臭系统工程，在广东梅州经济开发区废水处理设施设置生物除臭系统1套，设计总风量为10000 m³/h，在开发区废水处理设施设置生物除臭系统1套，设计总风量为25000m³/h。
2.2招标范围：设计工作包含根据已批准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招标范围及限额进行施工图设计、工程量清单预算编制、施工图送审及修编、图纸变更、全过程的技术把关及跟踪服务（含派驻现场设计代表、配合专家评审等）、编制竣工图及协助项目报批报建工作等内容；施工工作包括土建工程、安装工程、给排水工程、道路工程、管网工程及配套工程的施工和验收服务等内容；采购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满足设备采购、货物供货、运输、安装、调试、试运行和验收服务等内容。

2.3项目总投资：本项目概算总投资为8988万元，其中：工程费用为7271.56万元（其中设备采购费2795.09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1288.44万元、预备费428.00万元。
2.4承包方式：设计费结算价参考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建设部2002年颁布的《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施工图设计费以梅州市梅江区投资评审中心审定的本项目建安工程结算审核定案价为计费额计算工程设计收费基价，施工图设计费结算价=工程设计收费基价下浮20%×60%（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图设计工作量比例占整个工程设计的60%）×专业调整系数（1.0）×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1.0）×附加调整系数（1.0）×（1-中标下浮率）结算。建安工程费结算价=∑（经梅州市梅江区投资评审中心审定的预算综合单价×实际工程量）×（1-中标下浮率）, 最终结算价以梅州市梅江区投资评审中心审定为准。设备采购费结算价=经相关部门审核确定采购的主要设备价格×（1-中标下浮率）。
2.5工程地点：广东梅州经济开发区规划30米道路南侧GZ210035地块。
2.6建设工期：设计工期：30个日历天；施工工期：210个日历天；采购工期：自接到招标人供货安装通知之日起120个日历天内完成安装调试工作并验收交付使用。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资质要求：
（一）投标人资格要求
投标人必须是同时具备以下（1）、（2）资质的独立法人企业或由分别具备以下（1）、（2）资质的独立法人企业组成的联合体（联合体最多由2家企业组成，牵头人应为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

（1）具有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或市政行业工程设计乙级或以上资质；或市政行业（燃气工程、轨道交通工程除外）工程设计乙级或以上资质；或市政行业（排水工程）专业设计乙级或以上的工程设计资质；或环境工程（水污染防治工程）设计专项乙级或以上的工程设计资质。
（2）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以上（含一级）资质，并具有建设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二）项目负责人要求
（1）设计项目负责人必须具备注册公用设备（给水排水）工程师执业资格。
（2）施工项目负责人必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资格(省外企业的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建安B证），且至开标时间止未担任其他在施（包括已中标，未开工；已开工，未竣工；）建设工程项目的管理工作。投标人选择项目总负责人与施工项目负责人由同一人兼任。
投标人开标前须按照《梅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办法》的要求在梅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平台自行申办企业及人员信息登记手续并已在该平台公开发布。
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取消省外建筑企业和人员进粤信息备案有关工作的通知》粤建市〔2015〕52号的要求，省外企业已按要求在“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录入相关信息，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3.2信誉要求：自2022年5月1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止（以处罚或通报日期为准），投标人和设计及施工项目负责人在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广东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以及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上未有被限制参与投标的信息。
3.3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投标人应满足下列要求：

3.3.1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各方应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

3.3.2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本招标项目中投标。

3.3.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4、 资格审查要求和评标办法：
4.1 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方式；
4.2 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
5、投标登记及获取招标文件
5.1本项目采用网上办理投标登记方式，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2年  月  日  时00分至2022年  月  日  时00分（北京时间，下同），自行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网站进行投标登记，免费获取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

5.2投标人（联合体所有成员）在投标登记前还应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拟派的施工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员须是本企业(企业信息登记)中的在册人员且证件证书号与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系统中的信息一致，否则不接受投标登记。企业信息登记的办理详情参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ggzy.cn）服务指南栏目。

6、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6.1 投标人可自行踏勘施工现场，了解项目的地形位置，材料运输储存条件，掌握有关可能影响投标报价的因素和情况,并承担踏勘现场的责任和风险以及自身的费用。

6.2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  月  日  时00分，投标人应于2022年  月 日  时00分至  时00分将投标文件递交至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具体时间及地点安排详见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的交易活动安排）。
6.3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投标保证金
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招标文件同时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上发布（本公告的修改、补充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本公告在各媒体发布的文本如有不同之处，以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文本为准）。
9、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梅州市梅江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盖章）
招标人地址：梅州市梅江区大园巷22号
联 系 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0753-2199913
招标代理机构：中策瑞信（广东）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办公地址：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客都大道东泰豪大厦B401房
联 系 人：李工     联系电话：0753-2285830
                                                    2022年  月  日
附件1
联合体协议书
（所有成员单位名称）自愿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项目名称）投标。现就联合体投标事宜订立如下协议。

1、（单位名称）为联合体牵头人，（单位名称）为联合体成员。

2、联合体牵头人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招标项目投标文件编制和合同谈判活动，并代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并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负责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

3、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履行合同，并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4、如果中标，联合体各方将依照下述分工原则，就各方的具体工作范围和相应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另行签订协议或合同，并报发包人。

5、本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6、本协议书联合体成员各执一份。

牵头人名称：                         （单位盖章）

分工内容：                      

法定代表人：                         （签名或盖章）

成员名称：                           （单位盖章）

分工内容：                      

法定代表人：                         （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